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开展 2022年职业学校实习实训（验）

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高等职业学校：

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教职成〔2021〕4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教发厅函〔2022〕11号）

等文件要求，为进一步督促落实职业学校管理主体责任，切实保

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稳定，定于 5月中旬组织开展职业学

校实习实训（验）教学现场检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各职业学校实训（验）室、岗位实习教学常规管理情况。重

点检查学校的医学、生物、危化、辐射、机电等易产生安全隐患

的实训（验）室；重点排查实习管理制度、实习计划实施和实习

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二、检查时间

5月 18日－20日，原则上每所学校检查半天时间。

三、检查方式

高等职业学校检查由教育厅安排专家完成，并在每个市州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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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中职学校，其他中等职业学校由各市州教育（体）局根据本

通知要求具体组织实施。

四、检查内容

1. 实训（验）室管理情况。学校实训（验）室的管理制度建

立和运行情况、安全责任体系与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机制落实情

况、实训（验）室资质和基本设施运行情况、安全知识和操作规

范培训情况、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品管理、安全演练

与应急能力建设情况、个人防护的配置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实

训（验）室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和平台建设运行情况、《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项行动通知》落实情况、2022

年各职业学校自查自纠整改情况等。

2. 实习管理情况。重点排查实习管理制度、实习计划实施和

实习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各职业院校是否严格按照学生实习

管理的相关文件规定，健全实习管理制度、执行学生实习计划、

签订学生实习协议。是否存在随意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提前实习

或延长学生实习时间的现象。是否存在借学生实习，与实习企业、

劳务中介机构等进行利益输送，收取劳务费、中介费以及克扣或

拖欠学生实习报酬等行为。

五、检查程序

1. 学校汇报。学校相关负责人汇报学校学生岗位实习和实训

（验）室安全管理情况。

2. 查阅材料。查看学校《职业学校实习管理规定》《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开展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项行动通知》《关于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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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2022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落实

情况、学校组织自查自纠、相关整改记录和制度文件等。

3. 实地抽查。检查组抽取容易产生安全隐患的若干实训（验）

室，对照《实训（验）室安全重点检查情况表》（附件 1）《学生

实习管理检查情况表》（附件 2），《实训（验）室安全自查自纠报

告》《实训（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全面检查并核查

学校自查自纠整改落实情况。

4. 反馈意见。检查组根据附件 1－4，逐条反馈检查结果，提

出整改意见。

五、工作要求

1. 各学校须认真做好迎检准备工作，积极配合现场检查，对

照检查内容做好资料的准备，以便检查组查阅。

2. 认真完成整改。

高等职业学校：在收到检查组的整改意见书后，须在 1个月

内整改，并向我厅提交整改报告（附整改前后证据资料）。因特殊

原因未能按时整改到位的，要说明具体原因并制定专项整改方案、

明确整改时限，与整改报告一并提交。

中职学校：各市州教育（体）局将本地中职学校检查及整改

情况形成报告。

6月 10日前将整改报告电子档（含Word及加盖单位公章的

PDF版)发送至省教育厅职成处邮箱，无需邮寄。

3. 各学校要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精神，严禁违规接待。

六、其他事项

1. 检查组专家差旅费由所在单位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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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各高等职业学校推荐熟悉实习、实训（验）管理工作的

专家 2名（其中 1名为校级领导）和 1名对接检查工作的联络员。

3. 请高等职业学校联络员于 5 月 16 日 12:00 前手机扫描下

方二维码（或电脑登陆 https://www.wjx.cn/vj/rpRMqPc.aspx）填报

专家和联络员信息。

3. 请高等职业学校和市州教育（体）局的联络员加入实习实

训（验）安全检查工作临时 QQ群，群号：891819664，具体学校

检查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联系人：罗 洁 李治伟 王 宇

电 话：0731－84723764

E－mail：hnzcc908@163.com。

附件：1. 实训（验）室安全重点检查情况表

2. 学生实习管理检查情况表

3. 实训（验）室安全隐患整改意见书

4. 学生实习管理隐患整改意见书

湖南省教育厅

2022年 5月 14日

mailto:1890843945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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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训（验）室安全重点检查情况表

检查学校： 检查时间：2022 年 5 月 日

序号 重点检查项目 是 否 备注

1 安全责任体系是否健全。

2 安全责任人是否由各级主要领导担任。

3 学校、学院、实训（验）室三级是否层层签订责任状。

4 规章制度是否健全。

5 实训（验）室准入制度是否落实。

6 是否配备专职安全人员。

7 应急预案设置是否合理。

8 安全教育和应急处置演练是否开展。

9 安全知识和操作规范是否上墙。

10 安全检查是否定期开展。

11 是否建立安全隐患台账。

12 隐患整改是否及时。

13 实训（验）场所规格是否符合规定。

14 生物类、涉辐射类实训（验）室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

等级资质，废弃物处置是否符合规定。

15 实训（验）室基础设施是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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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检查项目 是 否 备注

16 水电气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安全规定。

17 个人防护物品是否齐备。

18 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等高危物品是否实现全过程

监管。

19 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等高危物品是否落实双人双

锁。

20 安全设施设备是否完善。

21 废弃危化品是否建立临时处置场所和设施，是否经有

资质的公司处理。

22 特种设施设备是否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23 特种设施设备是否定期进行检查。

24 特种设施设备操作人员是否具有资质。

25 产生大量粉尘的实训（验）室除尘防爆设施是否完善。

专家组签名：

备注：请在对应的表格内打√，填否的项目须相应提供整改意见书，如没有的检

查项目请备注一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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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生实习管理检查情况表

检查学校： 检查时间：2022 年 5 月 日

序号 检查项目 是 否 备注

1 将实习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部分。

2 将学生岗位实习情况按要求报主管部门备案。

3 新增实习单位前，实地考察评估并形成书面报告。

4 实习单位名单经校级党组织会议研究确定后对外公开。

5 会同实习单位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实习方案。

6 选派实习指导教师和专门人员全程指导、管理学生实习。

7 实习岗位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并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

近，不跨专业大类安排实习。

8 安排岗位实习时取得学生及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9 自行选择的岗位实习安排指导老师跟踪了解学生日常实习

情况。

10 明确学生实习工作分管校长和责任部门。

11 实习相关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健全（含实习工作管理办法、

安全管理规定、实习学生安全和突发应急预案等）。

12 学生参加岗位实习前，签订三方协议，并依法严格履行协

议。

13 会同实习单位，制定完善实习的考核制度。

14 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

15 外地实习具备条件的统一住宿，学生在外租房，经法定监

护人签字同意，学校备案。

16 不存在随意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提前实习或延长学生实习

时间的现象。

17
不存在借学生实习，与实习企业、劳务中介机构等进行利

益输送，收取劳务费、中介费以及克扣或拖欠学生实习报

酬等行为。

18 不存在安排学生到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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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是 否 备注

19

落实《规定》第十六条，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要依法保障

实习学生的基本权利，无以下情形：

（一）安排、接收一年级在校学生进行岗位实习；

（二）安排、接收未满 16 周岁的学生进行岗位实习；

（三）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中

禁忌从事的劳动；

（四）安排实习的女学生从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中禁忌从事的劳动；

（五）安排学生到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电子

游戏厅、网吧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

（六）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

习工作；

（七）安排学生从事 III 级强度及以上体力劳动或其他有

害身心健康的实习。

20

落实《规定》第十七条，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

求，并事先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外，实习单位

应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无以下情形：

（一）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

爆，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

（二）安排学生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实习；

（三）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21 按照要求公布实习监督咨询电话，畅通政策咨询与情况反

映渠道。

22 各方面情况反映和问题线索建立专门台账，整改一个销号

一个。

专家组签名：

备注：请在对应的表格内打√，填否的项目须相应提供整改意见书，如没有的检

查项目请备注一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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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实训（验）室安全隐患整改意见书

检查学校： 检查时间：2022 年 5 月 日

一、总体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

1.……
2.……
3.……

三、整改意见

1.……
2.……
3.……

专家组签名：

2022年 5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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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学生实习管理隐患整改意见书

检查学校： 检查时间：2022 年 5 月 日

一、总体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

1.……
2.……
3.……

三、整改意见

1.……
2.……
3.……

专家组签名：

2022年 5月 日


